
汽車運輸業由本縣遷出至外縣市申請書

本公司〈行號〉因 ，申請

遷移營業地址至

（本公司原址位於本縣 鄉 ）且繼

續經營 業，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商

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、股東同意書或股東會議事錄、董事會議事錄及

簽到簿影本（須載明同意變更事項）、原領之汽車運輸業執照、當年度

有效會員證影本等應備文件各二份，請准予辦理遷出登記。

此致

臺北市區監理所連江監理站

公司

行號
名稱： 〈印〉

負 責 人： 〈印〉

公司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傳 真：

負 責 人

手機號碼：

ｅ– mail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附件 2.1.4


